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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基地

“后资助”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科研人员在北京市产业安全和产业发展领域

做出更大社会贡献，充分发挥我校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基地

首都新型智库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我校跨学科智库平台建设，凝

聚和培养智库型人才和资政研究团队，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基地采取“后资助”项目

形式，用于激励和资助相关科研人员围绕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

领域开展前沿研究，以推动我校产出高水平标志性科研成果，积

极解决社会重大需求。

第二章 资助范围

第三条 项目资助与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相关的理论、方法、

技术及应用研究。

第四条 项目资助成果的形式包括：中文学术期刊论文；发

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三报一

刊”）理论版的文章；获得市级及以上级别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或

被市级及以上级别决策部门、北京市委市政府采纳的政策建议。

第五条 项目资助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后取得的科研成果。

第六条 已获得北京市社科基金基地项目资助的成果不予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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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七条 中文学术期刊的第一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须为“北

京交通大学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基地”（具体示例参见附件

1）。

第八条 “三报一刊”理论版的文章、获得市级及以上级别

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或被市级及以上级别决策部门、北京市委市政

府采纳的政策建议的作者单位须包含“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产业安

全与发展研究基地”（具体示例参见附件 1）。

第四章 申报对象

第九条 项目的申请人为校内外科研人员，每位申请人每年

只能申报一个同类项目。

第十条 若某项成果由多人共同完成，该成果只能由一人申

报。

第五章 申报流程和评审

第十一条 “后资助”项目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项目经费分别为 5万元、2 万元、1 万元、0.5 万元，每年资助总

金额和项目总数根据当年的科研业绩确定。

第十二条 每年的 11 月组织申报，申请人填写相应的申请表

（附件 2）。

第十三条 项目申请表中所填项目成果只能使用一次。

第十四条 本基地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最终确定

入选名单和项目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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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基地负责解释。

附件：1.署名示例

2.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基地“后资

助”项目申请表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基地

2022年 9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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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署名示例

（1）以项目申请人张三为例，其所发表的中文学术期刊论文署名

格式如下：

北京智能制造产业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张三
1
，李四

2

（1.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基地，北京 100044；

2.单位名称 二级单位名称，地区 邮编 ）

[作者简介]张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基地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李四，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2）以项目申请人张三为例，其所发表的“三报一刊”理论版文

章及政策建议署名格式如下：

切实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作者：张三，系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基地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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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基地

“后资助”项目申请表

一、个人基本信息

姓名
工号/学号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单位/学院 职称 联系方式

二、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自拟）

研究内容

（限填

1000 字）

备注：重点阐述项目成果与本基地研究领域的相关性。

三、项目成果（只填写符合本办法要求的成果）

学术论文（可添加行）

序号
论文（文章）

题目

期刊、报刊名

称，刊号

发表年

月，卷

（期）

成果研究类型

（基础/应用研

究）

论文所有作者

（按发表顺序

填写）

1

获肯定性批示的政策建议（可添加行）

序号 政策建议名称
批示级别

（中央/市级）
刊载载体 批示时间

政策建议所有

作者（按发表

顺序填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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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纳的政策建议（可添加行）

序号 政策建议名称
采纳单位

（部门）
刊载载体 采纳时间

政策建议所有

作者（按发表

顺序填写）

1

四、评审结果

本人保证以上所填内容属实。

申请人本人签名：

日期：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基地

对申请人成果的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日期：

学术委员会评议意见：

学术委员会主席：

日期:


